
社
政
報
導
與
通
訊

他
山
之
石
l

日
本
的
社
會
現
況

黃
娟
瑜
、
譯

最
近
行
政
院
連
院
長
戰
先
生
積
極
倡
導
「
反
毒
」
運
動
，
建
立
詳
和
社
會
之
政
策
，
令
人

欽
佩
與
喝
采
;
蓋
見
童
及
青
少
年
為
國
家
未
來
的
棟
樑
'
身
肩
負
國
家
的
重
任
，
所
謂
要

有
健
康
的
國
民
，
才
會
有
富
強
康
樂
的
國
家
。
筆
者
最
近
翻
閱
日
本
兒
童
福
利
季
刊
，
其

中
有
一
單
元
為
日
本
兒
童
新
聞
報
導
，
提
到
幾
則
目
前
日
本
社
會
最
新
趨
勢
，
文
中
報
導

所
呈
現
出
來
的
問
題
，
值
得
社
會
大
眾
參
考
，
特
摘
譯
數
則
，
以
嚮
讀
者
。

出
生
率
下
降
，
離
婚
率
攀
高

日
本
厚
生
省
在
九
二
年
底
表
示
，
雖
然
結
婚
率
在
過
去
五
年
中
有
增
加
的
趨
勢
，
但

全
國
的
出
生
率
明
顯
下
降
了
。

一
九
九
二
年
日
本
境
內
大
約
有

一
百
廿
一
萬
名
要
見
出
生
，
約
比
一
九
九

一
年
減
少

一
萬
名
，
使
得
出
生
率
降
了
千
分
之
0
.
一
，
成
為
千
分
之
九
﹒
八
。

上
述
統
計
係
根
據
地
方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自
一
九
九
二
年
一
月
到
十
月
的
人
口
統
計
資

料
而
得
。
政
府
有
關
官
員
也
表
示
，
出
生
率
可
能
還
會
持
續
下
降
至
所
謂
的
作
特
定
出
生

率
(
由
刃
而
且
已
『
戶
口

r
ag
Z
)

均
水
準
，
意
指
屆
時
平
均
每
個
婦
女
僅
有
了
五
三
個
小
孩

。
該
統
計
資
料
也
指
出
，
九
二
年
死
亡
人
數
有
八
五
四
、

O
O
O

人
，
比
前
一
年
增
加
了

二
四
、
O
O
O

人
，
平
均
每
千
人
的
死
亡
人
數
自
六
﹒
七
人
上
升
至
六
﹒
九
人
。
而
死
亡
率

上
升
的
原
因
包
括
:
癌
症
罹
患
率
的
上
升
(
有
二
三
萬
人
)
、
心
臟
病
(
一
七
﹒
六
萬
人

)
、
腦
血
管
病
變
(

一
了
六
萬
人
)

就
九

一
年
的
資
料
，
罹
患
癌
症
或
心
臟
病
致
死
的
人
數
增
加
，
但
患
腦
血
管
疾
病
致

死
的
人
數
則
下
降
了
。

如
以
同
年
出
生
人
數
與
死
亡
人
數
相
抵
，
則
日
本
九
二
年
人
口
淨
成
長
低
於
三
五
九

、

O
O
O

人
，
這
是
歷
年
來
最
低
的
數
字
。
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來
，
結
婚
人
數
持
續
上
升
，
平
均
每
年
約
增
一
五
、

0
0
0

名
，
至

一
九
九
一
年
已
達
七
五
七
、
O
O
O
人
，
即
平
均
每
四
二
秒
即
有
一
對
新
人
結
婚
。
厚
生

省
估
計
此
種
趨
勢
將
會
持
續
，
因
為
來
自
兢
生
第
二
胎
嬰
兒
潮
的
那
一
代
都
將
很
快
接
近

適
婚
年
齡
。

這
份
報
告
同
時
也
指
出
，
在
男

一
方
面
，
九
二
年
的
離
婚
人
數
比
前
一
年
增
加
一
萬

對
，
達

一
七
九
、
O
O
O
對
;
而
這
些
離
婚
的
夫
婦
，
以
結
婚
不
滿

一
年
，
或
結
婚
已
超

過
二
十
年
者
佔
較
大
比
例
。

官
員
指
出
，
社
會
大
眾
似
乎
對
離
婚
的
負
面
印
象
已
經
逐
漸
淡
化
，
因
此
合
不
來
乾

脆
分
開
已
是
見
怪
不
怪
。

電
視
遊
樂
器
的
後
遺
症

在
日
本
有
三
四
縣
，
超
過
三

-
0人
，
大
部
分
是
兒
童
，
出
現
腕
肘
痛
痛
症
候
，
是

項
數
據
係
來
自
今
年
一
月

二
十
三
日
的
全
國
病
例
調
查
而
得
。

執
行
這
項
調
查
的
凱
德
新
聞
服
務
中
心
(
只
可
O
丸
。
Z
晶
石
的
ω
月

2
2
)
藉
著
與
全
國

各
大
醫
院
接
觸
而
得
以
上
結
果
。
他
們
發
現

一
一
二
人
的
瘋
摘
症
候
與
電
視
遊
樂
器
有
直

接
關
係
。

此
外
亦
有
許
多
人
，
玩
電
視
遊
樂
器
後
引
起
身
體
上

一
些
莫
名
的
症
候
，
但
是
醫
生

們
不
確
定
，
固
定
否
這
些
症
候
就
是
廟
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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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部
分
罹
病
者
皆
是
小
學
、
初
中
學
生
，
這
個
年
齡
層
一
般
在
醫
學
上
被
認
為
較
容

易
對
電
視
遊
樂
器
快
速
變
化
的
幅
射
光
影
產
生
過
敏
反
應
。

有
一
個
個
案
，
一
位
三
十
歲
的
家
庭
主
婦
，
在
連
續
玩
了
幾
小
時
她
小
孩
的
電
視
遊

樂
器
後
，
手
腕
出
現
了
廟
摘
症
候
。

據
專
家
們
指
出
，
假
如
素
有
過
敏
性
體
質
的
人
，
在
玩
電
視
遊
樂
器
後
是
比
較
容
易

引
起
顱
摘
症
。
螢
幕
上
鮮
艷
的
亮
光
及
晃
動
的
影
像
，
以
及
雙
手
不
斷
的
動
，
是
迅
速
引

起
廠
病
症
的
主
因
。

一
位
服
務
於
公
立
醫
院
的
攝
摘
症
專
科
醫
生
吉
囚
的
共
自
己
ω
巾
戶
口
。
說
，
因
看
電
視
的

亮
光
，
而
迅
速
引
起
廟
摘
是
有
此
可
能
的
。
但
是
僅
有
少
數
幾
型
廟
鋪
症
才
會
純
因
光
線

引
起
。
在
我
們
顱
摘
病
房
裡
，
我
們
買
了
一
些
電
視
遊
樂
器
給
對
光
線
輻
射
不
會
過
敏
的

顯
擱
症
小
孩
。
所
以
說
將
所
有
罹
患
廟
摘
的
兒
童
全
部
遠
離
電
視
遊
樂
器
的
說
法
是
錯
誤

的
，
他
說
。

最
近
美
國
和
其
他
地
方
許
多
因
子
女
罹
巔
摘
症
狀
而
與
電
玩
公
司
與
訟
的
報
導
，
促

使
任
天
堂
公
司
|
世
界
上
最
大
的
電
視
遊
樂
器
製
造
廠
，
決
定
在
產
品
上
加
貼
警
告
標
籤

'
現
在
該
公
司
外
銷
的
電
視
遊
樂
器
上
都
已
貼
了
這
種
標
籤
o

大
部
分
罹
癱
摘
病
的
小
孩
，
在
凱
德
新
聞
服
務
中
心
的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都
不
再
玩
電

視
遊
樂
器
，
因
為
他
們
皆
服
用
藥
物
，
並
聽
取
醫
生
的
規
勸
，
遠
離
電
視
遊
樂
器
。

但
是
在
岡
山
縣
有
一
個
個
案
，
一
位
就
讀
小
學
的
男
孩
患
有
廟
摘
症
，
數
然
經
過
治

療
，
惟
在
玩
電
視
遊
樂
器
，
二
年
內
仍
發
作
四
次
。

一
位
十
二
歲
的
小
女
孩
在
只
可
口
的
吉
大
學
附
設
醫
院
治
療
時
，
醫
生
發
現
當
他
只
看

別
人
玩
電
玩
，
就
出
現
類
似
廟
捕
的
症
狀
。

一
位
在
ω
血
管
醫
學
院
研
究
者
指
出
，
在
他
所
研
究
的
八
位
中
，
包
括
前
述
所
提
的

小
女
孩
，
因
對
光
眩
敏
感
而
易
出
現
廟
摘
症
狀
。

另
有
一
位
個
案
，
讓
研
究
者
發
現
其
他
造
成
廠
摘
發
作
的
主
閣
。
一
位
小
男
孩
在
玩

伴
的
家
裡
持
續
嬉
戲
了
許
多
個
鐘
頭
後
病
情
出
現
，
很
明
顯
的
，
這
位
小
男
孩
因
為
過
度

疲
勞
而
發
病
。

他
們
表
示
，
對
一
些
病
態
，
可
能
他
們
在
玩
電
視
遊
樂
器
時
剛
好
擴
病
發
作
，
而
不

是
玩
電
視
遊
樂
器
直
接
挑
起
了
攝
痛
。

日
本
攝
痛
協
會
執
行
長
指
出
，
到
目
前
已
知
因
對
電
視
光
眩
過
敏
而
引
起
的
顯
摘
案

例
數
，
已
佔
全
國
約
一
百
萬
癱
滴
患
者
不
太
微
小
的
百
分
比
。

育
嬰
假
條
例

•• 

執
行
上
有
困
難

自
從
日
本
政
府
制
定
兒
童
育
嬰
假
條
例
迄
今
已
有
八
個
月
，
對
於
使
用
這
項
法
案
的

受
僱
人
員
們
，
他
們
的
感
受
如
何
呢
?

一
家
生
涯
規
畫
研
究
中
心
，
對
全
國
四
七
五
位
的
男
性
和
女
性
進
行
訪
問
調
查
，
雖

然
多
數
的
受
訪
者
對
於
育
嬰
假
樂
於
使
用
，
但
他
們
同
時
也
希
望
諸
如
薪
資
保
障
之
類
雇

主
的
規
範
線
也
納
入
條
例
中
。

有
五
分
之
三
的
受
訪
者
表
示
，
他
們
的
配
偶
或
者
他
們
自
己
將
運
用
這
個
法
令
，
但

有
五
分
之
一
的
女
性
工
作
者
回
答
說
，
他
們
寧
可
辭
去
工
作
而
不
採
用
此
法
令
。

研
究
者
詢
問
他
們
為
何
不
採
用
此
法
的
原
因
，
他
們
的
回
答
，
諸
如
:
你
我
很
擔
心

，
當
一
年
後
我
重
回
工
作
崗
位
，
是
否
能
得
到
原
來
的
職
位
H
'
H
我
無
法
得
到
原
來
的

薪
水
，
那
樣
對
我
的
生
活
會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H
，
內
在
我
請
完
育
嬰
假
之
後
，
我
無
法
馬

上
找
到
好
的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，
因
為
大
多
數
的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在
每
一
會
計
年
度
開
始
即

已
決
定
他
們
一
定
的
見
童
數
。

那
麼
，
需
要
什
麼
因
素
才
會
讓
職
業
婦
女
願
意
選
擇
育
要
假
?
H
當
她
們
請
假
時
，

公
司
必
讀
保
証
他
們
能
領
到
全
薪
及
紅
利
H
，
你
公
司
應
該
對
職
業
婦
女
介
紹
此
法
令
，

並
保
証
她
們
請
完
假
後
能
再
回
到
她
們
原
來
的
職
位
H
。
公
司
應
適
時
採
用
產
前
的
護
理

假
及
產
後
的
育
嬰
假
，
超
過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受
訪
者
希
望
他
們
公
司
能
採
用
以
上
的
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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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工
作
者
覺
得
育
嬰
假
如
何

?
H

我
無
法
採
用
此
育
嬰
假
，
因
為
一
年
沒
有
收
入

對
我
們
的
生
活
將
會
造
成
困
窘

H

，
所
以
我
需
要
在
請
完
產
假
一
個
月
後
，
再
重
新
回
到

我
的
工
作
崗
位
。

H

同
時
我
也
會
覺
得
不
好
意
思
及
不
安
，
當
我
請
育
嬰
假
時
，
將
我
的
工
作
讓
我
同

事
來
代
勞
向
，
在
我
們
辦
公
室
中
的
中
生
代
男
性
都
有
一
個
共
識
，
即
當
有
了
小
寶
寶
之

後
，
婦
女
應
該
留
在
家
中
照
顧
小
孩
。

生
瀝
規
畫
研
究
員
們
E
N
C
E
E
a
s
z女
士
說
，
育
嬰
假
條
例
已
經
開
始
執
行
，
但

我
認
為
還
有
很
多
雇
主
無
法
了
解
此
法
的
精
神
所
在
，
提
供
一
個
健
全
的
工
作
環
境
給
部

囑
，
對
整
個
社
會
發
展
將
是
有
很
大
的
助
益
。
兒
童
照
顧
並
非
只
是
短
暫
一
年
的
工
作
，

當
我
們
工
作
時
，
對
於
未
來
母
親
如
何
提
供
一
個
良
好
的
工
作
環
境
，
仍
有
很
多
問
題
尚

待
我
們
去
克
服
及
努
力
!

育
嬰
假
條
例
公
佈
後
，
沒
有
日
閱
托
嬰
中
心

依
據
育
嬰
假
條
例
公
佈
後
，
身
為
父
母
者
，
不
管
是
父
親
或
是
母
親
有
工
作
，
皆
能

有
一
年
的
育
嬰
在
家
照
顧
小
孩
;
例
如
，
若
一
個
人
她
在
十
一
月
一
日
生
下
小
眩
，
則
她

到
隔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能
享
有
育
嬰
假
，
但
是
返
回
工
作
崗
位
時
很
難
找
到
日
間
托
育
中

、
心
。

幾
乎
沒
有
一
間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在
十
月
份
飯
接
受
一
位
一
歲
的
小
女
該
進
入
，
任
何

一
間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的
容
量
都
是
非
常
有
限
，
所
以
每
問
托
育
中
心
在
每
年
四
月
會
計
年

度
開
始
之
日
，
即
都
已
額
滿
，
假
如
有
一
位
願
意
申
請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，
則
當
有
名
額
時

，
附
帶
的
條
件
是
勢
必
要
終
止
育
嬰
假
，
回
到
工
作
崗
位
上
班
。

九
二
年
十
一
月
，
全
國
的
日
間
託
育
機
關
網
絡
設
立
了
電
話
諮
詢
服
務
，
在
啟
用
頭

兩
天
裡
共
接
到
二

O
通
諮
詢
電
話
，
其
中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查
詢
者
已
實
際
使
用
育
嬰
假
。

H

我
準
備
在
一
月
份
回
到
我

的
工
作
崗
位
，
但

沒
有
一
間
托
育
中
心
有
缺
額
能
夠
讓

我
的
寶
寶
進
入

H
，

H

我
告
訴
協
會
的
人
是
否
能
馬
上
幫
我
安
排
我
的
小
孩
H
，

H

難
道

我
必
須
中
途
放
棄
我
的
育
嬰
假
嗎

?
H

協
會
首
席
秘
書
F
H
o
r
o
d
g
o
女
士
說
，
如
何
讓
貧
困
的
父
母
亦
能
享
受
到
此
法
，

宣
傳
是
有
其
必
要
的
。

九
二
年
四
月
，
在
見
童
育
嬰
假
立
法
之
前
，
厚
生
省
和
福
利
部
對
於
全
國
各

縣
市
宣

佈
'
希
望
大
家
確
實
遵
守
下
列
兩
點
:

叫
通
令
全
國
日
間
托
兒
中
心
增
加
容
量
，
在
會
計
年
度
中
增
加
名
額
，
適
時
接
受
需

要
照
顧
的
小
孩
。

叫
持
續
照
顧
較
大
的
孩
子
，
當
孩
子
的
母
親
為
他
們
的
新
生
見
請
育
嬰
假
時

。
然
而

，
考
慮
及
育
嬰
假
以
後
逐
漸
增
加
的
日
間
托
育
需
求
，
這
些
措
施
基
本
上
仍
是
不
足的
。

在
〈
o
r
o
E
S自
城
市
有
二
三
O
間
立
案
的
日
間
托
兒
中
心
，
在
每
年
會
計
年
度
問
他
們
能

接
受
三
十
位
見
童
，
依
據
厚
生
省
的
規
定
，
去
年
有
三
十
個
中
心
接
受
四
十
八
名
兒
童
進

入
托
育
中
心
。

主
要
困
難
的
原
因
在
於
全
國
照
顧
幼
小
兒
童
的
育
嬰
中
心
一
六

0
萬
名
兒
童
中
，
一

歲
以
下
的
兒
童
即
佔
有
四
四
萬
，
而
一
一
一
歲
的
兒
童
佔
三
四
萬
四
仟
位
。

雖
然
三
歲
以
上
的
小
孩
托
育
的
幼
稚
園
實
際
登
記
情
形
並
未
爆
滿
，
但
對
照
顧
三
歲

以
下
的
日
間
托
育
中
心
而
言
，
情
形
就
不
復
如
此
，
候
補
排
隊
的
情
形
已
是
常
見
。

今
日
，
許
多
的
職
業
婦
女
在
他
們
有
小
孩
之
後
都
會
試
著
繼
續
工
作
，
因
而
對
於
較

小
嬰
幼
見
照
顧
中
心
的
需
求
量
亦
特
別
迫
切

。

很
多
縣
市
長
也
都
試
著
配
合
此
種
趨
勢
，

然
而
育
嬰
中
心
工
作
員
的
增
加
及
擴
充
設
備
的
經
費
，
在
在
存
有
許
多
的
困
難

，

一
位
主

管
級
人
員
如
是
說
。

(
本
文
譯
自
一
九
九
三
年
三
月
，
日
本
見
童
福
利
季
刊
，
譯
者
為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
金
會
見
童
才
藝
中

心
主
任
)

期三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42 一




